







中石大克校区财〔2024〕3号


关于印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学宿费收缴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校区各部门、单位：
经2024年第18次校区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学宿费收缴管理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2024年6月28日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bookmark: _GoBack]学宿费收缴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校区学宿费收缴管理工作，确保学宿费收入及时、足额到位，根据《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教财〔1996〕10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2号)《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令第4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分制管理改革试点高校学费管理暂行办法》（新教厅〔2019〕73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费收缴管理办法》（中石大京财〔2005〕9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国际学生管理办法（试行）》（中石大克校区学〔2018〕1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中石大克校区教〔2023〕17号），结合校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区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等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向学生收取学费、住宿费等项目。学生收费实行公示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学宿费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国际学生按规定缴纳的学费和住宿费。学宿费按学年收取，不得跨学年预收。
第二章 学宿费收缴
第四条 在校学生按“缴费通知”、新生按“新生入学须知”缴纳学宿费。
（一）新生入学时须缴清各类费用后方能办理报到手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助学贷款后办理报到手续。
（二）校区收取学年学宿费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每年9月30日后仍未缴清学宿费且未办理助学贷款的，以及在每学期开学初改退选课结束后三周内未缴纳学分学费的，视为未按规定时间缴纳学宿费。
第五条 发生学籍异动的学生根据不同异动情况缴纳学宿费。
（一）转专业、提前毕业或留（降）级的学生，按学习阶段分别缴纳相应专业、年级的学年学宿费。
（二）保留入学资格、休学和保留学籍的学生在此期间可暂缓缴纳学宿费。
保留入学资格学生自正式入学后、休学和保留学籍学生复学后按当学年学宿费标准、学制规定年限缴纳费用。
休学、交流和保留学籍的学生原则上需同时办理退宿手续，复学后按实际安排的宿舍标准缴纳住宿费。如未办理退宿手续的学生，需按月缴纳住宿费。
（三）含出国（境）学习的交流学生学宿费的缴纳，按校（校区）际协议或有关规定执行。
（四）应征入伍保留学籍学生，学宿费的缴纳按当学年学宿费标准，应征入伍/退役时间及校区应征入伍服兵役学生和退役士兵国家资助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本研一体化学生学宿费的收取，按校区本研一体化“专业+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学分学费根据学生修读微专业课程、重修和复修课程的总学分收费，按校区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相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国际学生学宿费等费用的收取，按自费学生、奖学金资助学生的类别相关规定执行。
（一）自费国际学生在开学注册，申请、延长居留许可证或签证时应当缴清学费、住宿费、保险费及其他费用。
（二）自费国际学生的学历生学宿费按学年收取；非学历生学宿费按学期收取。
（三）奖学金资助的国际学生，学宿费按所获奖学金相关规定执行。
（四）学制内未按时完成学业需要延长学习年限者，延长学习年限期间原则上需按正常的学宿费标准缴费。
第九条 财务部为缴费学生开具《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学生可通过企业微信邮箱下载缴费的电子票据作为缴费依据。
第三章 学宿费退还
第十条 学生办理学宿费退费时一般除持有收据外，还需持有相关部门出具的通知单等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国内学生学年学宿费退费按月计退，每学年按10个月进行计算，15日以内（包括15日）按半个月计算，超过15日按1个月计算，根据在校时间扣除学宿费。退费原则如下：
（一）因学生个人原因自愿申请提出退学的学生，获准转学、提前结束学业的学生，按在校时间正常办理退费；
（二）获准休学的学生不办理学费退费，待其复学后直接抵减后续应缴学费，若其休学期满后退学则按退学程序办理退费；
（三）应征入伍保留学籍的学生参照本办法第五条（四）执行；
（四）学生放弃修读辅修专业时，如尚未选修辅修专业课程，全额退回辅修专业学年学费；如在规定的改退选时间内退选辅修专业课程，则根据退选课所在学期核定退费；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参照国内学生学年学费退费方式，根据退课日期按月计算退费。
（五）学生因违反校纪校规或触犯法律而被开除学籍的，原则上不予退费；
（六）学生上学年结束时已经被确定为退学学生，本学年学校未给其注册学籍者，若学生已交本学年学宿费，将全部退还所交学宿费。
第十二条 微专业课程、重修和复修课程所涉及的学分学费退费按校区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国际学生不管录取与否，报名费不予退款；自费国际学生学年学费按月计退，住宿费按天计退。
第四章  学院与职能部门职责
第十四条 财务部为学宿费收取的归口单位，设立专岗管理学宿费收缴工作，建立学生缴费明细账。各职能部门及学院需做好相关工作，与财务部协调配合、共同负责。
第十五条 各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专职副书记为副组长，学院办公室有关人员、辅导员参加的学院学宿费清缴工作小组，负责学院的学宿费清缴。工作小组要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督促学生交费、保证学宿费及时足额收取。
第十六条 财务部：负责将未按规定时间缴纳学宿费学生名单通知教务部、研究生部、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校园管理部和各学院；配合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与银行协调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事宜。
第十七条 教务部、研究生部：学生毕业、结业或退学离校时，缴清学年学费和学分学费方能办理离校手续；负责将学费所需学生信息、学籍异动情况按月报送财务部。
第十八条 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负责与银行协调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事宜；原则上取消未按规定时间缴纳学宿费学生参加校区各类推评奖励的资格，停发助学金、奖学金和其他各项补助；将申请办理贷款、应征入伍等学生情况按月报送财务部。
第十九条 校园管理部：对未按规定时间缴纳住宿费的学生原则上不予安排宿舍；负责将学生住宿信息（因学籍异动、退宿等产生的住宿调整）按月报送财务部。
第五章 考核及结果应用
第二十条 学宿费收入情况直接影响校区资金预算平衡，同时影响学生助学金、困难补助等经费的提取和发放，影响各类经费的拨付。按照学院年度绩效考核办法相关规定，学宿费收入作为基础考核中财务管理考核指标，考核结果作为学院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结果的重要依据，逐步与学院资源分配挂钩。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4年8月1日起实行。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学宿费收缴管理办法》（中石大克校区财〔2019〕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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